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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輯要】 
 

 
本刊資料室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年 2月 10日  
發文字號：金管證投字第 1010001270號  
 

主旨：有關 貴公會函請本會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人之認定，由會員公司內部

控管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會證券期貨局案陳 貴公會 101 年 1 月 9 日中信顧字第 1010000194 號

函辦理。  

二、有關來函建議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人認定，由各公司內部自行控管乙節：經

查原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92 年 3 月 27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1301
號函令，有關公開發行公司經理人定義中，所定之「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

簽名權利之人」，係為避免經理人定義受限於法律文字，爰參酌公司法精神另

定之概括規定，並非指公開發行公司經理人之認定得授權由公司內部自行控

管，再者，法規命令係屬強制規定，與自律規範不同，故有關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經理人之認定，仍應依本會所定相關規範為之。  

三、另有關原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90 年 1 月 19 日（90）台財證（四）字

第 100016 號函規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11 條所指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經理人，應包括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經理、副理、基金經理人，

前揭經理人有關副總經理、協理、經理、副理等職稱，應以其「參與基金資產

之投資運用決定或執行交易者」為限。至於前揭職稱以外之人員，如得參與基

金資產之投資運用決定或執行交易，亦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正本：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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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年 2月 13日  
發文字號：金管證發字第 1010004588號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正本：貼本會公告欄、本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會法律事務處、本會檢查局、本會銀行局、本會保險局、

本會資訊管理處、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均含附件)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自九十一年十二月

十日訂定發布，並於九十六年一月十九日修正。茲為配合實務運作等需求，爰修正

本準則。 

本次計增訂二條、修正十一條，合計十三條，其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考量金融保險業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各業別法規若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惟各業別法規有以命令訂定相關規範之情形，為配合實務上之運用，爰

將現行規範「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修正為「其他法令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為強化公開發行公司對關係人交易之管理，爰將現行第二章第三節「向關係人

取得不動產」修正為「關係人交易」，將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資

產納入規範，除現行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外，新增向關係人處分不動產不論金

額大小，及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除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重大性標

準者，亦需將相關資料提交董事會及監察人承認。另除現行交易金額達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應取得外部專家意見外，增訂關係人交易

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者亦應取得外部專家意見。並配合修正關係人交易

之公告申報標準。（修正條文第七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三十條及第三

十三條） 

三、為強化公開發行公司對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之内部控制及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交易之督導，爰規範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所定取得或處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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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處理程序辦理，並應督促子公司訂定並執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

正條文第七條） 

四、為使公開發行公司確實於辦理重大資產交易時應先取得專家意見，以作為評估

決策之合理依據，爰明文具體規範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前開資料。（修正條

文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五、公開發行公司取得資產之交易金額若低於專家估價結果，或處分資產之交易金

額高於估價結果時，係對公司有利，爰增訂免再洽會計師表示意見之除外規

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六、考量會計師就有價證券交易出具意見時可能參採其他專家意見，爰規範會計師

若採用其他專家報告者，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十條） 

七、為避免公開發行公司以化整為零交易方式規避重大交易應取具專家意見之規

定，明定有關重大資產交易之計算方式。（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 

八、為使公開發行公司與關係人進行資產交易前應確實履行正當程序，爰明文規定

公司應將相關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相關交易契約及

支付任何款項。（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九、鑒於公開發行公司赴大陸地區投資與一般對外投資性質相同，基於監理衡平及

重要性原則考量，爰修正為按一般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之公告申報標準辦理即

可。（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十、考量租地委建之性質與自地委建相同，爰參酌實務作業修正，將租地委建之公

告標準比照自地委建公告標準辦理。（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十一、為強化公告資訊之正確性，爰規定公告內容嗣後如有變更者，應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修正條文三十一條） 

十二、為使各行為義務期間計算之起算日更加明確，爰修正為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

算。（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二十四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 

十三、為配合外國公司得以股票無面額或面額非新臺幣十元發行，爰修正外國公司

股票無面額或面額非新臺幣十元者，有關原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

額，應改以股東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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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年 2月 20日  
發文字號：金管證發字第 1010005435號  

 

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正本：貼本會公告欄、本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會法律事務處、本會資訊管理處、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檢查局、銀行局、保險局）、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

所（均含附件）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自七十七年七月二十

六日發布施行後，歷經二十五次修正，茲為配合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之修正，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得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增訂相關應遵行事項，並取消國內募集

資金赴大陸地區投資金額比例上限規定，及增訂上市、上櫃公司或興櫃股票公司未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六第一項規定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未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書規定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會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者，得退

回其募集與發行案件，以助於公司治理之落實及強化股東權益之保障，爰修正本準

則。本次共新增九條條文、修正七條條文及第四章章名。茲將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增訂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相關應遵行事項： 

（一）配合新增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相關規定，酌作章名修正。（修正第四章章

名） 

（二）定義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並明定發行人得依發行辦法之約定收回或收買

已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關於公

司不得自將股份收回或收買規定之限制。（修正條文第六十條之一） 

（三）依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項及第九項規定暨參照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相關規範，增訂發行人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決議方式、申報書件

及生效期間、發行辦法應記載事項及資訊公開相關規範。（修正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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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條之二、第六十條之三、第六十條之四、第六十條之七） 

（四）參照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股價格之規範，明定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發

行價格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四十條關於股票發行價格不得低於票面金額規

定之限制，另明定得無償配發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員工。（修正條文第

六十條之五） 

（五）為防止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總額過高，影響股東權益，及避免股權有

集中於少數經營階層之虞，爰針對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員工認股權

憑證可認股數進行限制。（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第五十六條之一、第

六十條之六、第六十條之八、第六十條之九） 

（六）新增規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申報發行比照員工認股權憑證，適用相同

之得退回案件情形。（修正條文第五十條） 

二、鑒於現行企業赴大陸投資已於經濟部發布之「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

審查原則」訂有相關總量管控機制，爰刪除關於企業募集資金赴大陸投資金額

比例上限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為落實公司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並依相關規定辦理，以強化公司治理職

能，暨為落實電子投票制度，鼓勵股東參與公司經營，強化股東權益之保護，

爰明定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公司未依規定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未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情節重大者，或未依規定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會表決權行使管道

之一者，為得退回其申報募資、無償配發新股及減少資本案件之情形。(修正
條文第七條及第七十三條) 

四、配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有關公司得依董事會決議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公開發行程序規定之項次移列，爰修正部分條文文字與公司法之規定項次一

致。（修正條文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年 2月 20日  
發文字號：金管證交字第 1010005306號  
 

一、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規定，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且

前次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股東人數達一萬人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召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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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二、符合前點規定條件之公司，於本令發布日後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最近一次股東

會有董事或監察人之改選或補選，且於該次股東會修正其章程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者，得自下次股東會起始將電子方式列為其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  

 

正本：貼本會公告欄、貼本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經濟部、本會法律事務處、本會銀行局、本會保險局、本會

檢查局、本會資訊管理處、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證券商

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博

仲法律事務所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年 2月 22日 
發文字號：金管證期字第 1000057728號 
 

一、依據期貨交易法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期貨自營商得從事本會依期貨交易法第五條規定公告之國內外交易所期貨交易

契約。但銀行兼營期貨自營業務者，其業務範圍以國內期貨契約、選擇權契約

及期貨選擇權契約為限。 

三、期貨自營商從事本會依期貨交易法第五條規定公告之國內外交易所期貨交易，

除經本會核准者外，其相關規範如下： 

（一）從事本會依期貨交易法第五條規定公告之任一國外交易所期貨交易未沖

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加計從事選擇權契約交易所支付之權利金，減

除從事選擇權契約交易所收取之權利金後之金額，不得超過其實收資本

額或淨值較低者百分之十，且全部交易所上開金額合計數不得超過其實

收資本額或淨值較低者之百分之三十。 

（二）所持有以我國證券、證券組合或股價指數為標的之期貨契約、選擇權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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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與期貨選擇權契約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金額，加計從事選擇權

契約交易所支付之權利金，減除從事選擇權契約交易所收取之權利金後

之金額，國內期貨市場部分不得低於國外期貨市場部分之百分之二百。 

（三）不得從事以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規定不得收回、收買或收回質物之股

票為標的證券之股票期貨與股票選擇權交易，且期貨自營商如為金融控

股公司之子公司或為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額百分之二十以上或控制性持股之投資事業，亦不得從事以該金融控股

公司股票為標的證券之股票期貨與股票選擇權交易。 

四、期貨自營商得與已開辦債券選擇權業務之金融機構進行以中央政府債券為標的

之選擇權避險性交易，惟該金融機構不得為該公司、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

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東，或上開身分者直接或間

接持有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轉投資公司。 

五、期貨自營商為業務需要從事以外幣計價之國內、外期貨交易時，得以客戶身分

向經中央銀行許可辦理衍生性外匯商品業務之指定銀行或國外金融機構辦理避

險交易。但不得辦理無本金交割新臺幣遠期外匯交易（NDF）。 

六、前述所稱實收資本額或淨值，於外國期貨商係指專撥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用

資金或權益；所稱實收資本額於兼營期貨商係指期貨部門指撥之專用營運資

金。另淨值或權益之計算係以前一個月底月報表為計算標準。 

七、期貨自營商依本規範從事自營業務，應將項目、限額、對象及風險控管等相關

作業原則，增訂於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並確實執行之。 

八、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十四日金管證期字第一○○○○○

四○七四一號令自即日廢止。 
 
正本：貼本會公告欄、貼本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

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法源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本會法律事務處、本會資訊管理處、本會檢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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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一年三月十六日出版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年 2月 22日 
發文字號：金管證期字第 10000577281號 
 

一、依據期貨交易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及期貨商管理規則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修正期貨商調整後淨資本額計算方式及計算表與附表格式。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年三月十一日金管證期字第一○○○○○

八八五○號令自即日廢止。 
 
正本：貼本會公告欄、貼本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

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法源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本會法律事務處、本會檢查局、本會資訊管理處（皆含附

件） 
 
 


